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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
地址：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
傳　　真：
聯 絡 人：黃馨慧　(02)2380-3842
電子郵件：620120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
發文字號：主綜督字第11306007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操作說明_1_11154616818.pdf)

主旨：「補(捐)助民間團體案件資訊查詢功能」已完成建置，預

定於本（113）年6月28日開放使用，請依本總處本年3月

25日查詢功能推動會議決議，依限完成補（捐）助案件開

放查詢註記等事宜，並轉知所屬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總處113年4月3日主綜督字第1130600452號書函送「補

(捐)助民間團體案件資訊查詢功能推動會議」紀錄諒達。

二、本總處業依立法院決議建置完成「補(捐)助民間團體案件

資訊查詢功能」，預定於本年6月28日開放各界使用，查詢

範圍為112年度以後補（捐）助資料，請各機關確認權管案

件如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

性質，應至「民間團體補（捐）助系統(CGSS)，網址：

https://subsidy.nat.gov.tw/」完成補(捐)助資料不開放

查詢之註記。本次開放核定期間為112年1月1日至本年3月

31日之案件，應於本年6月27日零時前完成註記，嗣後各年

度第1季至第4季核定資料應分別於5、8、11及次年3月底前

1日零時前註記完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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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旨揭查詢功能係建置連結於「行政院及所屬各主管機關對

民間團體補(捐)助案件資訊平台」(行政院主計總處首頁>

資訊公開>行政院及所屬各主管機關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案

件資訊平台，網址：https://www.dgbas.gov.tw/cp.aspx?

n=1965)。

四、為維持查詢功能之查詢結果與機關依規定公開補(捐)助資

訊之一致性及便利外界查詢，請主管機關應督促本機關及

所屬機關建立並落實執行相關勾稽檢核機制，且適時強化

機關補(捐)助公開資訊網頁之搜尋功能。

五、檢附「補(捐)助民間團體案件資訊查詢功能操作說明」1

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秘書長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
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環境部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國家發
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
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
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
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
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會、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
資訊處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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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補(捐)助民間團體案件資訊查詢功能操作說明 

一、 作業時程 

各機關須至「民間團體補（捐）助系統 (CGSS)，網址：

https://subsidy.nat.gov.tw/」註記各民間團體是否開放提供

外界查詢，核定期間為 112/1/1-113/3/31 之案件，應於 113/6/27

零時前完成。嗣後各年度第 1季至第 4 季核定資料應分別於 5、

8、11及次年 3月底前 1日零時前至 CGSS 註記完畢。  

【範例】 

核定期間 112/1/1-

113/3/31 

112/1/1-

113/6/30 

112/1/1-

113/9/30 

112/1/1-

113/12/31 

註記完成 

時間 

113/6/27零時 113/8/30零時 113/11/29零時 114/3/30零時 

二、 功能操作 1：CGSS功能頁面新增「批次開放查詢註記」，系統已

預設為「是」。 

(一) 權限：機關管理者(組改前資料以組改前帳號登入註記) 

(二) 輸入民間團體名稱，選擇核定年度，開放查詢註記預設勾選

「是」公開，該民間團體將顯示於外界查詢網頁，勾選「否」

該民間團體不開放民眾查詢，跳出提示框顯示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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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：CGSS 功能頁面新增「批次開放查詢註記」。 

圖 2：勾選該民間團體是否開放查詢。 

圖 3：勾選「否」該民間團體不開放民眾查詢，跳出提示框顯示文字。 

提示文字： 

請確認該民間團體當年度所有案件均不開放民眾於「行政院及所屬各主管

機關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案件資訊平台」查詢，如有任一案件不符合政府

資訊公開法第 18條規定應限制公開之條件，請將開放查詢註記改選「是」。 

三、 功能操作 2：個別案件申請作業新增「開放查詢註記」，系統已

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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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為「是」。 

(一) 權限：機關具案件申請權限者(組改前資料以組改前帳號登

入註記) 

(二) 逐案於申請作業時確認「開放查詢註記」。 

圖 4：個別案件申請作業新增「開放查詢註記」，預設為「是」。 

圖 5：點選「否」後，彈框如下圖所示。 

(三) Excel 匯入與 API 均新增「開放查詢註記」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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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任一案件若勾選開放，其補助之民間團體即供開放查詢，亦可

至批次註記將該民間團體修改為不開放查詢。 

五、 本查詢功能以「民間團體名稱」查詢，查詢結果包含「受補

(捐)助對象」、「核定年度」、「補(捐)助機關」及各主管機關公

告補捐助案件連結網址。 

圖 6：查詢結果示意。 

六、 「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查詢平台連結」網址 

「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查詢平台連結」已建置於「行政院及所屬

各主管機關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案件資訊平台」(行政院主計總

處首頁>資訊公開>行政院及所屬各主管機關對民間團體補(捐)

助案件資訊平台，網址：https://www.dgbas.gov.tw/cp.aspx?n=196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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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：「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查詢平台連結」示意。 


